华强电子网二○一一年度
优质供应商评选活动章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确保评选活动的权威性和公正性，维护主办单位、指导单位和参评企业的合法权益，特制定本章程。
第二条  本章程是规定二O一一年度华强电子网优质供应商评选活动各相关事项的准则。
第三条  评选活动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公信”的原则，实行公众综合投票和行业专家评委团综合评分相结合的方式。

第二章  评选宗旨
第四条	本评选活动是电子元器件行业的公益性活动，企业本着自愿的原则参选，参与本次活动不收取任何费用。

第三章  活动组织
第五条	本次活动由“华强电子网”邀请政府有关部门、行业协会、商会共同主办。
        主办方：华强电子网
        指导单位：中国电子商会
                  中国电子元件行业协会
                  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
        协办单位：华强北·中国电子市场价格指数
                  半导体应用联盟
        官方指定媒体：《华强电子》
第六条	各主办单位、指导单位负责人及行业内权威人士共同组成本次活动组委会，负责评选活动的组织和领导工作。
第七条  各主办单位、指导单位指派和邀请的专家组成专家评审委员会，负责指导评审工作。

第四章  活动奖项

第八条	本次活动共设立如下二个奖项：
2011年度华强电子网“优质供应商”——20家
 “电子元器件行业十大品牌企业”——10家
第九条	针对获奖企业将颁发相应获奖奖牌与证书；
第十条	获奖企业将在2012年度拥有更多在华强电子网各项产品与服务中的展示机会；

第五章  评选对象
第十一条	候选企业标准：
1. 在中国合法经营元器件分销商、元器件设计、开发和生产企业；（含：在中国大陆地区、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取得合法注册的公司）
2. 在中国大陆地区开展经营活动满一年；（即成立日期早于2011年1月1日，以注册时间为准）
3. 在中国大陆地区有正规的经营场所；
4. 在电子元器件行业具备一定的品牌优势，并在电子行业拥有较高知名度的元器件设计、开发、生产制造、代理及分销企业（仅限参选“电子元器件行业十大品牌企业”）

第六章  评审委员会组成
第十二条  评审委员会由行业专家、业内知名人士、分销商代表、采购商代表及媒体代表共同组成。 
第十三条  指定席位：各主办、指导单位推荐一位代表作为评审委员会委员。 
第十四条  推荐席位：各主办单位、指导单位可以推荐专家担任评委参加评审委员会委员。 
第十五条  特邀席位：华强电子世界、赛格电子市场等一批最知名的实体电子市场代表作为评审委员会委员。

第七章  评选程序
第十六条  评选过程
2011年度优质供应商评选活动的评选过程将分为四个阶段：
1）自由提名阶段：2011年10月28日-2011年11月13日，网友可通过网络提名、推荐参选企业，企业也可以通过网络自行提名或报名；
2）专家筛选阶段：2011年11月14日-2011年11月20日，参评企业通过评审专家团的审核获得评选资格，本环节将产生候选企业120家；
3）公众投票阶段：2011年11月21日-2011年12月19日，在此阶段公众可通过网络投票对候选的120家企业进行投票；
4）评审专家团投票阶段：2011年12月20日-2011年12月26日，评审专家团对候选120家企业综合打分，评选出最终获奖企业；
    结果公示：本次评选结果将于2012年1月，优质供应商颁奖盛典上公布；
第十七条  确定候选企业
本次活动采取行业推荐、社会征选和自荐相结合的方式，产生候选企业120家；具体产生渠道有三种：
一是由专业协会、社团向组委会推荐参评对象；
二是组委会经与各方协商，并征求当事人单位意见，征选参评对象；
三是自荐或他人推荐产生参评对象。由评审委员确定候选企业资格。 
第十八条  公示 
活动奖项将通过媒体向社会公布，同时在主办方网站（www.hqew.com）及《华强电子》杂志刊登候选对象的资料。在规定时间内，广泛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如遇异议，评审专家团将协同有关部门进行核查，并将核查结果和处理建议提交组委会。对于经核查确有严重问题的候选对象，组委会将取消其参评资格。 
第十九条  最终评选 
由公众和专家评审团采取投票方式进行评选。 
公众投票占评选积分的50％比例。
专家评审团综合评分结果占评选积分的50％比例。 
上述二项积分相加计算结果为候选对象最终排序。 

第八章  评选依据 
第二十条  投票 
公众投票、专家评审团综合评分相加结果作为最终结果。 

第九章 评审纪律

第二十一条	所有评委均应严格执行评审纪律，独立评判；遵守保密制度，评审结果由组委会统一发布，严禁自行泄露评审结果。 
第二十二条  如有违反，组委会有权取消其评委资格。 
第二十三条	主办单位、指导单位将对获奖单位给予宣传报道。根据需要，将组织获奖者参加论坛演讲、报告会或展览等活动。 

第十章 附则 
第二十四条	奖项称号获得者如有违反法律受到制裁或有严重侵犯本次活动声誉的行为发生时，组委会有权向社会声明取消其荣誉称号。 
第二十五条	本章程由华强电子网2011年度优质供应商评选委员会负责修订、解释。 



华强电子网一一年度优质供应商评选委员会
2011年10月            
